                                  
关于印发《2018年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的通知

各基层党组织：
2017年， 罗汉镇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落实“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总要求，严格执行发展党员计划，较好的实现了总量调控目标，新党员质量得到提高。按照区下目标任务，现就2018年发展党员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真执行2018年发展党员计划。各基层党组织要在综合分析研判的基础上，根据《市中区2018年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研究制定本单位发展党员计划。要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安排，确保计划任务按时完成。要准确把握党员队伍现状变化和趋势，完善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建库工作，确保常年保持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比例为6:3:1以上。
二、认真贯彻2019年发展党员储量计划。各基层党组织要把发展党员储备作为“源头活水”，严格执行2019年发展党员储量计划，对于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计划，储备发展，动态监管，每个村至少常态化储备 1 名入党积极分子，每两年至少发展 1 名青年农民党员。要严把发展党员政治标准，进一步提升发展党员工作质量。
三、做好新发展党员和转正党员的档案审核工作。从2018年7月开始，新发展党员和转正党员的档案将由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区直机关党工委、区属企业党委自行审核，区委组织部不再审核党员档案。拟新发展的党员预审工作仍由区委组织部负责，预审合格后领取统一印发、带有编号的入党志愿书，各基层党（工）委要严格按照《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来开展工作，实际发展的对象必须与预审对象一致，入党志愿书必须一人一本、定人定本，区委组织部将把发展党员工作纳入目标考核和季度党建督查范围，对于发展党员和转正党员中弄虚作假的、不严格按程序执行的、审核不严的将根据实际情况严肃追责基层党组织和有关个人责任。
四、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发展
党员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各基层组织要结合实际，研究提出本地本单位发展党员的具体政治标准，重点要把是否真学真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吸纳新党员的根本政治标准，决不能降格以求。要列出政治上不合格的具体清单，对那些是非观念淡薄，在涉及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原则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当“两面人”的；那些功利思想严重，利益面前只为自己打算、不为集体和群众着想，见利忘义、损公肥私的；那些参与邪教、笃信宗教或热衷封建迷信活动的；那些涉嫌违纪违法正在被调查处理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决不能发展入党。要突出思想入党，组织引导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和新党员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要认真落实政治审查制度，结合实际细化明确政治审查的具体内容、工作程序等，强化基层党委的把关作用，确保新党员政治合格。
五、突出重点群体领域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注重从产业
工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少数民族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源源不断把各方面优秀人才吸收到党内。
要突出抓好农村党员发展工作，深入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工程，
实行本地大学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村级后备干部等定向培养
党员计划，拓宽农村党员来源渠道；健全乡镇青年人才党支部运
行机制，通过整合乡镇就业服务、技能培训等资源延伸农村青年
人才培养链条，探索推行发展农村青年人才党员培养机制。要突出抓好高知识群体党员发展工作，采取单列计划、定向培养等方式，从人才富集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等中确定一批重点单位，从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和各种人才引导计划入选人员、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各行各业高技能人才特别是学术带头人、创业领军人等中确定一批重点培养对象，实行党员领导干部“一对一”“多对一”联系服务，扎实做好政治吸纳工作。要更加重视在农民工、劳务派遣工中发展党员，流出地党组织要推进在流动党员相对集中地建立流动党员党组织，统筹抓好流动党员管理服务和农民工党员培养发展工作；流入地党组织要及时将流动党员纳入本地党员管理范围，并注重在流入农民工中培养发展党员。
六、加强对发展党员工作的具体指导。各基层党组织要切实抓好党组织书记和培养联系人、入党介绍人做细做实的培养教育工作，确保责任落实、工作到位。要加强业务培训，要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央组织部组织一局编制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流程图》和发展党员工作程序动漫片《入党》，熟悉掌握发展党员工作要求，提高业务素质和能力，做到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肃纪律，确保新党员政治合格、质量过硬。积极收集总结党员发展经验做法，为发展党员工作提供借鉴。按照中央、省、市要求，区委组织部将建立发展党员联络指导机制，对确定为指导对象的单位进行深入指导。
七、对发展党员工作开展检查。8月底前，各基层党（工）委要对2017年以来发展党员工作开展一次自查，要严肃工作纪律，重点检查执行发展党员计划、坚持发展党员标准、履行发展党员程序等方面的情况，确保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对发展党员工作中出现的弄虚作假、“带病入党”“近亲繁殖”“人情党员”等违规违纪问题和不正之风，要严肃查处。对不坚持标准、不履行程序、审查把关不严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典型案例要及时通报。对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并在支部党员大会上公布。要积极探索群众参与发展党员工作的具体措施，使发展党员的过程成为教育党员群众的过程。要做好党员档案保存工作，避免出现党员档案遗失等情况。


